
附件 3-3（國中小各年級適用） 

南投縣永興國民小學 115學年度校訂課程計畫 
【第二學期】 

課程名稱 畢業典禮 年級/班級 六年級甲班 

類別 

□統整性(□主題□專題□議題)探究課程 

□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 

□特殊需求領域課程 

■其他類課程 

上課節數 每週 4節，1週，共 4節 

教師 永興教師團隊/張進成老師編修 

配合融入之領

域或議題 

(統整性課程

須 2以上) 

□國語文 □英語文(不含國小低年級) 

□本土語文□臺灣手語 □新住民語文 

□數學  □生活課程 □健康與體育 

□社會  □自然科學 □藝術 

■綜合活動 

□資訊科技(國小) □科技(國中)  

□人權教育 □環境教育 □海洋教育 □品德教育 

□生命教育 □法治教育 □科技教育 □資訊教育 

□能源教育 □安全教育 □防災教育 □閱讀素養  

□家庭教育 □戶外教育 □原住民教育□國際教育 

□性別平等教育 □多元文化教育 □生涯規劃教育 

對應的學校願景 

(統整性探究課

程) 
品格，學習力。 

與學校願

景呼應之

說明 

品格:培養藝術涵養與美感素養，人際關係與團隊合作。 

學習力:規劃執行與創新應變。 

設計理念 

以學生為主體，期望孩子在多元的教學情境裡，除了與生活環境產生關係，開啟更大的藝術智慧寶庫外，更懂

得合作學習、積極參與、感恩惜福，不論是創作的主題，展演的方式和內容等，期望學生都能透過自主性的討

論與互動相互學習，讓週遭的形、色、聲都充滿創新和驚喜的各種可能，以共同營造屬於自己最難忘的「畢業

典禮」。 

總綱核心素養具

體內涵 

E-A1 具備良好的生活習慣，促進身

心健全發展，並認識個人特質，發展

生命潛能。 

領綱核心素養 

具體內涵 

綜-E-A1 

認識個人特質，初探生涯發展，覺察生命變化歷程，激發潛能，

促進身心健全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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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-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

養，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，培養生活

環境中的美感體驗。 

E-C2 具備理解他人感受，樂於與人

互動，並與團隊成員合作之素養。 

綜-E-B3 

覺察生活美感的多樣性，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，增進生活

的豐富性與創意表現。 

綜-E-C2 

理解他人感受，樂於與人互動，學習尊重他人，增進人際關係，

與團隊成員合作達成團體目標。 

課程目標 

1.能藉由畢業典禮的籌劃，發揮自己的才能，共同展現精采的表演。 

2.能藉由各項準備，依照討論的時程，完成各組所分配到的工作。  

3.能透過畢業典禮的展演，督促自己認真練習，為表演做準備。 

4.能經由畢業典禮的節目練習，培養與同學合作學習的精神。  

5.能在畢業典禮的展演中，展現小學六年的學習成果。  

6.能藉由畢業典禮的表演，欣賞同學的各項才藝，學習他人的優點。 
    

教學進度 

學習表現 
校訂 

學習內容 
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

教材 

學習資源 週

次 

單元/主題 

名稱/節數 

十

五 

~ 

十

八 

畢業典禮 
共 4節 

綜2b-III-1 參

與各項活動，

適切表現自己 

在團體中的角

色，協同合作

達成共同目

標。 

綜2d-III-1 

運用美感與創

意，解決生活

畢業典禮 

1.能主動參與畢業典禮

的規劃與執行，發揮合

作與創意解決問題的能

力。 

 

2.能表達個人回憶與感

謝之情，並透過多元方

式呈現畢業成果，深化

自我認同與情感連結。 

1.全班共同規劃屬於自己的

畢業典禮主題與風格，發展

流程與節目架構。 

2.成立籌備小組（表演組、

設計組、文宣組、攝影組

等），分工合作落實典禮內

容。 

3.創作感謝詞、畢業感言，

並進行排練與錄音錄影。 

實際操作 

活動過程的參

與 

畢業典禮相

關所需器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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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進度 

學習表現 
校訂 

學習內容 
學習目標 學習活動 學習評量 

教材 

學習資源 週

次 

單元/主題 

名稱/節數 

問題，豐富生

活內涵。 

4.發展創新元素：加入 AR

畢業牆、畢業紀念

Podcast、手作互動區等。 

5.舉辦「我的國小回憶展」

或「親子感恩日」，回顧六

年歷程，深化情感連結。 

6.培養領導、策劃、表達與

反思能力，完成一場獨一無

二、意義深遠的畢業典禮。 
 

註: 

1. 本表格係依〈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課程計畫備查作業參考原則〉設計而成。 

2. 依課程設計理念，可採擇高度相關之總綱各教育階段核心素養或各領域/科目核心素養，以敘寫課程目標。 

3. 本表格舉例係以一至三年級為例，倘四至六年級欲辦理十二年國教之彈性課程者，其上課『節數』請依照「九年

一貫課程各學習領域學習節數一覽表」填寫。 

4. 計畫可依實際教學進度填列，週次得合併填列。 


